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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概述
1.编制目的
东莞市企石镇江边村于2012年5月入选为广东省第三批历史文化名村。为加强江边村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依据国家、省、市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要求，编制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江边村保护规划，有关江边村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利用与管理均按本规划实施。
2.规划目标
（1）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村的优秀文化 
挖掘江边古村的特色历史文化，保护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形态格局风貌，使特色文化可见可读。
（2）促进历史文化名村的可持续发展
协调江边古村与周边区域的发展，提升古村的文化影响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3.规划范围与期限
（1）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江边村行政村界，总面积487.01公顷。
规划保护范围为江边村历史风貌保存较完整范围，面积23.27公顷。
（2）规划期限
生效日期：本规划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规划期限：本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其中，近期实施期限为2021年—2025年，中期为2026、2027年，远期为2028—2035年。

二、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
1.历史文化价值
（1）万福庵贝丘遗址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年代最早的贝丘遗址之一。
（2）江边古村具有“依山理水”的珠三角鱼米之乡古村落实例。
（3）历史人物事件、革命历史的见证。
（4）“黄大仙”崇拜在民间的流传例证。
2.历史文化特色
（1）“龙卧江边”“罗地双揖”的堪舆文化
（2）龙脊飞檐，红石古韵的建筑文化
（3）尊儒重道，宗族纽带的传统文化
（4）仙邑莲乡，福气带子的民俗文化

三、保护范围及保护控制措施
江边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总面积23.27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8.34公顷，建设控制地带14.93公顷。为更合理实施建设控制，建设控制地带划分为建设控制地带I区，面积4.73公顷；建设控制地带II区，面积10.2公顷。
1.核心保护范围划定和保护控制要求
1.1 核心保护范围由以下部分组成：
（1）万福庵贝丘遗址文物保护范围；
（2）古村建筑群：北至墨砚汀北岸、莲湖塘南岸，南至正南门一巷，西至江边围中二巷，东至兴贤路黄氏宗祠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3）江边古建筑群·冠堂公祠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4）江边古建筑群·而生家塾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界线。
1.2 核心保护范围保护控制要求如下：
（1）不得擅自改变古村空间格局、建筑外观、巷道格局和连通功能。
（2）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
（3）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4）核心保护范围内影响古村历史风貌的建（构）筑物应按控制要求整治改造。
（5）除需要整治的建筑外，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所在用地的建筑密度、建筑高度按现状控制。一般建（构）筑物的危破房重建及新建、改建、扩建必要的建筑附属设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在不突破原有建筑高度基础上须同时满足≤8米，檐口高度不高于6.5米。
2.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和保护控制要求
2.1 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如下：
北至新江路，南至罗屋岭北，西至万福庵贝丘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东至冠堂公祠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
其中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围面路以南至罗屋岭的地带为I区，其余地带为II区。
2.2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控制要求如下：
（1）建设活动不得破坏历史环境要素、历史公共开敞空间。
（2）新建、改建、扩建建筑时，应在体量、高度、色彩、材质等方面，结合整体历史风貌特色实施。建设内容须通过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许可。
（3）建设控制地带I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0米，层数不超过3层。建设控制地带II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15米。
（4）建设用地不得用作工业用地，及不得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业生产活动。 
（5）新建、改建、扩建建筑风貌参照本规划的分区风貌控制引导。
（6）位于“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后续相关项目的准入及建设，应当符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数据库启用条件及使用规则的通知》的相关要求。

四、保护对象
根据法定体系确定本次保护规划保护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包括山水景观格局、村落空间格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推荐历史建筑、推荐传统风貌建筑、传统巷道、历史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等。

附表1：村域保护要素一览表
	保护分类
	保护内容
	保护对象

	物质文化遗产
	自然环境
	山岗
	罗屋岭、岗贝岭、围岭贝、虎斑岭、马鞍岭

	
	
	水塘
	莲湖塘、龙潭、墨砚汀、陈屋湖、上塘、白泥氹、面前湖

	
	村落空间格局
	墨砚汀—古村—罗屋岭景观中轴线；罗屋岭—古村—罗浮山双峰视线通廊；古村“三纵十五横”和围门、围墙围合格局

	
	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
（3处）
	江边村古建筑群（含乐沼公祠，隐斋公祠，一江公祠，泝川公祠，经国公祠，冠堂公祠，而生家塾等7个文物本体），黄氏宗祠，万福庵贝丘遗址

	
	东莞市不可移动文物（2处）
	江边司马第，兴仁里围门楼

	
	东莞市历史建筑（3处）
	江边村镇南门，兴仁里围门，江边公社旧址

	
	推荐东莞市历史建筑
（22处）
	菊轩公祠、友莲公祠、养虚公祠、洁夫家塾、洁夫书楼、新潮东公祠、纯叟家塾、镇南门碉楼、花厚德巷6-8号民居、甲塘一巷5-6号民居、上贤二巷20-21号民居、兴仁里东一巷17-18号民居、兴仁里六巷8号民居、兴仁里三巷16号民居、兴仁里四巷5号民居、兴仁里一巷25号民居、正南门五巷8号民居、正南门五巷11-13号民居、兴仁里五巷25号民居、兴仁里五巷26-27号民居、围中二巷26号民居、围中一巷民居（无编号）

	
	推荐东莞市传统风貌建筑（43处）
	兴仁里东一巷2号、兴仁里东一巷7号、兴仁里二巷5号至8号、兴仁里二巷9号、兴仁里二巷10号、兴仁里二巷11号、兴仁里二巷12号、兴仁里二巷13号、兴仁里二巷15号、兴仁里二巷16号、兴仁里二巷17号、兴仁里二巷18号、兴仁里三巷14号、兴仁里三巷13号、兴仁里三巷12号、兴仁里三巷5号、兴仁里三巷3号、兴仁里三巷2号、兴仁里三巷1号、兴仁里四巷1号、兴仁里四巷10号、兴仁里四巷25号、兴仁里四巷18号、兴仁里六巷8号右1、兴仁里六巷8号右2、江边围中二巷21号、江边围中二巷19号、江边围面路6号之二、花厅巷12号、花厅巷13号、菊轩公祠西、江边围中二巷56号、江边围中二巷55号、江边围中二巷48号、江边围中二巷45-46号、江边围中一巷1- 2号、江边围中一巷10号、江边围中一巷9号、正南门五巷6号、正南门五巷1号、正南门五巷19-21号、兴仁里一巷22号、兴仁里东一巷6号

	
	传统巷道
（23处）
	兴仁里东一巷、兴仁里一巷~六巷、围中一巷、围中二巷、花厅巷、花厅一巷~五巷、花厚德巷、甲塘一巷、正南门巷、正南门一巷~五巷

	
	历史环境要素（42处）
	古树名木（12棵）
	细叶榕树：甲塘2棵、甲塘隔塘队2棵、正南门1棵、新围塘仔1棵、旧江边小学内1棵、校前旧围1棵、校前围仔1棵、鸭头湖1棵、新围队1棵、江边山基1棵

	
	
	推荐古树后备资源
（2棵）
	鸡蛋花树：花厚德巷2棵

	
	
	古井
（13口）
	红砂岩井沿1口、麻石井沿7口、砖混井沿5口

	
	
	明围墙
（4段）
	兴仁里围门段、兴仁里土地庙段，聚贤坊土地庙段、纯叟家塾段

	
	
	土地庙
（3处）
	兴仁里围门旁1处、镇南门旁1处、聚贤坊遗址旁1处

	
	
	历史遗址（8处）
	明万福庵遗址，明文圣君庙遗址，明余庆坊遗址，明聚贤坊遗址，清上贤坊古围门遗址，明魁星楼遗址，江溪社学古书院遗址，清黄闰福故居遗址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
	历史人文
	历史革命、海瑞与黄学伊典故

	
	堪舆文化
	象龙选址

	
	民间文学
	黄大仙传说、古楹联、童谣

	
	传统技艺
	江边水丸、江边醒狮、江边福带

	
	民俗
	黄大仙诞庙会、三月过宫

	
	传统种植
	江边荷花

	
	地理人文
	历史地名




附表2：历史文化保护管控一览表
	管控层次
	管控要求

	自然景观环境
	江边古村建于罗屋岭缓坡，坐南面北，村前水系良田交织，山、水、田、村的自然格局共同组成岭南鱼米之乡的典型村落特色风貌。全面保护古村各个自然环境要素，保护原有空间环境条件和古村自然地形地貌，保护山体植被，保护水域面积不缩减，保护水域水质。

	传统空间格局
	保护古村“三纵十五横”传统巷道、围门、围墙，已坍塌的围门、围墙应保留原址，明古围墙路线详见图集。保护村前莲湖塘、墨砚汀周边的开敞空间地带，该地带周边的建筑应严格控制不得加建。保护万福庵古庙遗址、文圣君古庙遗址和其他书院文化遗址。

	传统巷道
	1.保存完好的巷道：采取现状保护，日常维护的保护措施；
2.保存一般的巷道：采取现状修整的保护措施，使用传统建筑材料和工艺，禁止使用磨光石板、水泥砂浆或其它现代材料铺砌。
3.损毁或面层已铺装水泥砂浆等现代材料的巷道：采取复原的保护措施，参照保存完好的巷道做法、材质及工艺进行复原，恢复为石板、灰砂土或青砖等的传统材料。

	绿化景观
	1.保护12棵古树、2棵推荐古树后备资源，及周边环境组成要素。
2.定期维护开敞空间、古村内部庭院的绿化等，保持环境整齐美观。
3.清理古村内部的坍塌建筑地台，活化为庭院绿化空间。
4.保护既有的乡土植物种植，新增绿化种植应优先选用荷花、龙眼树、荔枝树、芒果树、鸡蛋花树、秋枫等乡土植物。

	景观视廊
	1.保护墨砚汀—古村—罗屋岭组成的景观中轴线和视线通廊。
2.墨砚汀—古村—罗屋岭视线通廊范围内古村周边新建、改建、扩建建筑高度、体量、风格不得显著影响罗屋岭自然天际线和古建筑群的背景轮廓线风貌。
3.保护站在古村内部向外观望时，古村外围建筑高度不应高于古村屋脊线的景观视廊。
4.保护罗屋岭与东江、罗浮山双峰的视线联系。罗屋岭—东江的视线通廊范围内建筑高度不应大于33米，其中东江大道南侧地面标高持平东江大道段建筑高度不应大于22米。罗屋岭—罗浮山视线通廊范围内，新江路以南宅基地新建、扩建、改建建筑高度不应大于15米，新江路以北建筑高度不应大于60米。

	风貌控制引导
	核心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内建（构）筑物整治改造或新建、改建、扩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采用青砖、红砂岩、麻石、石灰砂浆等传统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建筑风格要与历史风貌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
	1.建设控制地带I区
以古村传统民居特色为参考依据，对新建、改建、扩建建筑提出以下建设引导：提倡屋顶采用古村特色的人字山墙形式，采用坡屋面形式的建议采用传统平瓦屋面；墙面宜采用烧结青砖贴片白缝，宜结合红砂岩装饰元素；提倡门框或窗过梁采用红砂岩；建议门窗采用偏暗色实木或仿木漆金属门框、窗框、门扇，不应使用不锈钢材质；外立面裸露的落水管等宜采用低饱和度陶土色，优先选用陶瓷落水筒，空调外机需要有低饱和度色系色调框架遮挡。栏杆、窗花、外立面宜结合古村特色图案、文化元素。
2.建设控制地带II区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风貌引导：墙面倡议采用青砖贴片或仿青砖哑光瓷砖，外立面裸露的落水管等建议采用低饱和度陶土色；其余引导同建设控制地带I区要求。

	
	重点空间展示面
	重点空间展示带包括墨砚汀、莲湖塘的周边地带。 
1.建筑外观风貌应采用江边村特色的民居风格，推荐应用人字硬山山墙、红砂岩门框、传统青砖或传统青砖贴片墙面、传统陶瓦屋面等。不应使用豆青色烧结瓷砖代替传统青砖贴片。
2.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色彩应以豆青色为主色调，灰、白色为辅色，避免采用红砂岩自然色彩以外的红、蓝、黄等高饱和度色彩。
3.外观设计不应采用高反光材料，不应采用树脂瓦、原色铝合金门窗、不锈钢栏杆、门、防盗网和铝板等现代建筑材料。
4.新增民房以外的建（构）筑物或大型商业元素，其布局、体量、色彩等应与古村的风貌协调，并应进行论证和报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批准。

	建筑高度
	1.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推荐历史建筑、推荐传统风貌建筑维持原有高度。
2.核心保护范围内，一般建（构）筑物的危破房重建及新建、改扩建必要的建筑附属设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在不突破原有建筑高度基础上须同时满足≤8米，檐口高度不高于6.5米。
3.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新建、改建及扩建建筑高度在不突破原建筑高度的基础上，建设控制地带I区新建、改建及扩建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0米，层数不超过3层；建设控制地带II区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5米。
4.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以外至罗屋岭、新江路地带的宅基地新建、扩建、改建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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